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法治中国大调研（2026）项目组成员（教师）申请表

	姓名
	
	所在院所部门
	

	联系方式（手机）
	
	研究领域
	

	职称
	
	职务
	

	意愿调研地点

	调研小组
	调研对象
	可任选2个，可打√

	第一组（北京、天津）
	北京国际商事法庭、天津海事法院
	

	第二组（辽宁、吉林、山东）
	大连海事法院、长春国际商事法庭、青岛海事法院、青岛国际商事法庭
	

	第三组（福建）
	厦门海事法院、厦门国际商事法庭、泉州国际商事法庭
	

	第四组（海南）
	海口海事法院、海南第一国际商事法庭（海口）、海南第二国际商事法庭（三亚）
	

	第五组（上海、陕西）
	上海海事法院、上海国际商事法庭、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（西安）
	

	
第六组（浙江）
	宁波海事法院、宁波国际商事法庭、杭州国际商事法庭、义乌国际商事法庭
	

	
第七组（江苏）
	南京海事法院、南京国际商事法庭、苏州国际商事法庭、无锡国际商事法庭
	

	第八组（湖北、重庆、四川）
	武汉海事法院、重庆国际商事法庭、成都国际商事法庭
	

	第九组（广西）
	北海海事法院、南宁国际商事法庭
	

	
第十组（广东）
	广州海事法院、广州国际商事法庭、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（深圳）、深圳国际商事法庭
	




